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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成都传媒集团、成都传媒集团现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

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本资产

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违

反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

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

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

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

价格的保证。 

三、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坚持独

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四、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委托人、被评估单位申报并经其采用签名、

盖章或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确认；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依法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

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 

五、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与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

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人不存在偏

见。 

六、资产评估师已经对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查；

已经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

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并且已提

请委托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的要求。 

七、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果受资产评估报告

中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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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限制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八、评估结论的使用在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的有效期内有效。资产评估报告使用

者应当根据评估基准日后的资产状况和市场变化情况合理确定资产评估报告使用期

限。 

九、未经委托人书面许可，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得将资产评

估报告的内容向第三方提供或者公开，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未征得资

产评估机构同意，资产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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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四川华夏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接受成都传媒集团现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成都传媒集团的共同委托，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

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采用收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成都传媒集团现代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财务报告目的涉及的政府无偿划入的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在 2018 年 3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报告摘要如下： 

一、评估目的：财务报告目的。根据成都传媒集团现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批示文件，成都传媒集团现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拟对政府无偿划入的成都市公交广告

经营权进行账务处理，需对上述经济行为涉及的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在 2018 年 3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作为该经济行为价值参考。 

二、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是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 

三、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四、评估基准日：2018 年 3 月 31 日  

五、评估方法：收益法 

六、评估结论： 

我们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评估准则，本着独立、公正、

客观的原则，履行了资产评估法定的和必要的程序，采用收益法对政府无偿划入成都

传媒集团现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30 年经营年限）价值进行

了评估，评估对象在2018年3月31日这一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为38,917.39万元，

大写:叁亿捌仟玖佰壹拾柒万叁仟玖佰元整。 

重要提示 

本摘要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业务的详细情况和

正确理解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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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本报告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自 2018 年 3

月 31 日至 2019 年 3 月 30 日期间使用有效。 

八、特别事项说明：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被评估单位和本评估报告载明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为

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和送交资产评估主管机关审查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目的和用

途。未经许可，不得随意向他人提供或公开。未征得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内容

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制条件、特

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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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传媒集团现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财务报告目的 

涉及的政府无偿划入的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川华夏评报字[2018]第 019 号 

成都传媒集团、成都传媒集团现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四川华夏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接受成都传媒集团、成都传媒集团现代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

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采用收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成都传媒集团现

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财务报告目的涉及的政府无偿划入的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价

值在 2018 年 3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及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一）委托人概况 

本次评估由成都传媒集团、成都传媒集团现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委托。 

委托人 1：成都传媒集团 

委托方名称：成都传媒集团 

统一社会代码：125101006604565214 

住    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 159 号 

法定代表人：连华 

开办资金：人民币 51500 万元 

举办单位：成都市委市政府 

类型：事业单位 

经费来源：经费自理 

成立日期：2007 年 4 月 10 日 

有效期：自 2016 年 5 月 4 日至 2021 年 5 月 4 日 

登记机关：成都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传媒经营及相关产业投资、文化旅游及相关产业投资、信息

及相关产业投资和其他业务。 

委托人 2：成都传媒集团现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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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名称：成都传媒集团现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91510104MA6CC6CN52 

住    所：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 38 号 1 栋 2 单元 20 层 1 号 

法定代表人：刘乃贵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8 年 3 月 27 日 

营业期限：2018 年 3 月 27 日至永久 

经营范围：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公交信息网络系统研发和建设；公交

广播、电视系统研发和建设；影视节目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展览展示服务。(以上

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限制的项目，依法须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可开展经营活动）。 

2．历史沿革 

成都传媒集团现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系经成都市国资委以《关于同意传媒集团组

建成都传媒集团现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批复》（成国资批[2018]11 号）批准，由成

都传媒集团独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经成都市锦江区市场

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 1,000.00 万元，其中成都传媒集团出资

1,00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00%。 

截至评估基准日，成都传媒集团现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成都传媒集团 1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 100.00 

3．企业的主要会计政策 

成都传媒集团现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持续经营为前提，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

事项，按照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38

项具体会计准则、其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

规定编制财务报表。该公司会计期间为公历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公司记账本位币

为人民币。 

4．企业的税收政策 

企业的主要税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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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值税：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增值税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抵减

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后的余额，增值税的销项税率为 6%。 

（2）城市维护建设税：按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的 7%计缴。 

（3）教育费附加：按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的 3%计缴。 

（4）地方教育费：按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的 2%计缴。 

（5）企业所得税：按利润总额的 25%计缴所得税 

5．企业主要资产概况 

企业资产包括流动资产、无形资产、流动负债。 

流动资产账面值 10,000,000.00 元，均为货币资金-银行存款。 

无形资产为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2018 年 3 月 31 日起，公司通过成都市人民

政府无偿授予的方式取得，期限 30 年，也即本次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前成都传媒

集团现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尚无账面值（入账价值）。 

流动负债账面值 1,010.00 元，均为其他应付款。 

（二）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本报告的使用人仅为委托人。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

人不能成为本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二、评估目的 

财务报告目的。根据成都传媒集团现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批示文件，成都

传媒集团现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拟对政府无偿划入的资产进行账务处理，需对上述经

济行为涉及的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在 2018 年 3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作为

该经济行为价值参考。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为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 

（二）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概况 

2018 年 3 月 30 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成都传媒集团现代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取得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的批复》成府函[2018]43 号，自 2018 年 3 月 31 日起，

将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无偿授予给成都传媒集团现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期限为 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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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评估基准日，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由成都公交传媒有限公司运营。在成都

市人民政府将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无偿授予成都传媒集团现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后，

成都传媒集团现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甲方）与成都公交传媒有限公司（乙方）签定

了委托经营协议，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继续由成都公交传媒有限公司（乙方）具体

运营，并向成都传媒集团现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甲方）缴纳广告经营权经营管理费。 

1、评估基准日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对应的媒体资源 

成都公交集团直接或间接经营的全市公交系统中的所有广告媒体资源（包括现在

及未来将会开发建设的资源），具体内容及有效区域如下： 

（1）公交车身、公交移动电视、公交车内看板、公交站台、公交电子站牌、公

交信息平台； 

（2）其他依托车身、线路、站台开发的媒体和社会公共服务资源； 

（3）公共自行车站点站棚（只能做公益广告）。 

其中：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公交站台的区域范围为成都市辖区内的锦江区、

成华区、金牛区、武侯区、青羊区以及高新区；公交车身范围为已移交的 838 辆公交

车辆车身媒体资源，车内看板范围为已移交的 5,801辆公交车辆的车内看板媒体资源，

车载电视为已移交的 3,625 辆公交车辆的车载电视媒体资源。 

2、合同约定广告经营权经营管理费 

成都公交传媒有限公司（乙方）按照如下约定的含税金额向甲方成都传媒集团现

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甲方）缴纳成都市公交广告媒体资源的经营管理费。 

委托经营期间 
经营管理费 

不含税金额（元） 

较上一年的增长

率 

经营管理费 

含税金额（元） 

2018年 3月 31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0,972.28  21,381,230.62 

2019年度 32,273,555.64 20% 34,209,968.98 

2020年度 38,728,266.77 20% 41,051,962.78 

2021年度 46,473,920.13 20% 49,262,355.34 

2022年度 51,121,312.14 10% 54,188,590.87 

2023年度 56,233,443.36 10% 59,607,449.96 

2024年度 61,856,787.69 10% 65,568,194.95 

2025年度 68,042,466.46 10% 72,125,014.45 

2026年度 74,846,713.11 10% 79,337,5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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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年度 78,589,048.76 5% 83,304,391.69 

2028年度 82,518,501.20 5% 87,469,611.27 

2029年度 86,644,426.26 5% 91,843,091.84 

2030年度 90,976,647.57 5% 96,435,246.42 

2031年度 95,525,479.95 5% 101,257,008.75 

2032年度 95,525,479.95 0% 101,257,008.75 

2033年度 95,525,479.95 0% 101,257,008.75 

2034年度 95,525,479.95 0% 101,257,008.75 

2035年度 95,525,479.95 0% 101,257,008.75 

2036年度 95,525,479.95 0% 101,257,008.75 

2037年度 95,525,479.95 0% 101,257,008.75 

2038年度 95,525,479.95 0% 101,257,008.75 

2039年度 95,525,479.95 0% 101,257,008.75 

2040年度 95,525,479.95 0% 101,257,008.75 

2041年度 95,525,479.95 0% 101,257,008.75 

2042年度 95,525,479.95 0% 101,257,008.75 

2043年度 95,525,479.95 0% 101,257,008.75 

2044年度 95,525,479.95 0% 101,257,008.75 

2045年度 95,525,479.95 0% 101,257,008.75 

2046年度 95,525,479.95 0% 101,257,008.75 

2047年度 95,525,479.95 0% 101,257,008.75 

2048年 1月 1日至 2048年 3

月 30日 
23,881,369.99 0% 25,314,252.19 

委托经营期限内，成都公交传媒有限公司按年度（即一个支付周期）支付经营管

理费。 

（三）引用其他机构出具的报告的结论所涉及的资产类型、数量和账面金额 

本次评估价值中未引用其他评估机构的结果。 

本次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与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书中确定的范围一致。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价值类型确定为市场价值。即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

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

值估计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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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选定的资产评估基准日是 2018 年 3 月 31 日 。 

评估基准日是根据本次评估的特定目的，由委托人确定。其成立的理由和条件是： 

（一）与企业财务报告期相衔接； 

（二）与委托方的经济行为实现日相接近。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中，资产评估范围的界定、评估价格的确定、评估参数的选取

等均以此日企业内部财务报表、外部经济环境以及市场情况确定。 

六、评估依据 

（一）行为依据 

1．《成都传媒集团现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批示文件》； 

2．四川华夏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与成都传媒集团现代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成都传媒集团签订的《资产评估业务委托合同》。 

（二）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正)；  

2．《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91 号）；  

3．《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财政部第 14 号令，2001 年)；  

4．《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

令第 32 号）；  

5．《财政部关于改革国有资产评估行政管理方式、加强资产评估监督管理工作的

意见》(国办发[2001]102 号)；  

6．《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 2003 年第 378 号令)；  

7．《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12 号

令)；  

8．《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委产权[2006]274

号)；  

9．《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2008 年 10 月 28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0．《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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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11．《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 33 号)；  

12．《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财政部令第 76 号)；  

13．《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2007 年 10

月 1 日实施）；  

14．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通知文件等。 

（三）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财资[2017]43 号）；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 号）； 

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7]31 号）；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7]32 号）；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 号）；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7]34 号）； 

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无形资产》（中评协[2017]37 号）； 

8．《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 号）； 

9．《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中评协[2017]42 号）； 

10．《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 号）； 

11．《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9 号）； 

12．《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中评协[2017]45 号）。 

（四）权属依据 

1. 企业营业执照； 

2. 成都市人民政府“成府函[2018]43 号”文件。 

（五）取价依据 

1. 成都传媒集团现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成都公交传媒有限公司签署的《委托

经营合同》； 

2．《资产评估常用方法与参数手册》杨志明著，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于

2011-11-01； 

3．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各项合同、会计凭证、财务报表及其他会计资料； 

4．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被评估单位子公司提供的《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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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预测表》； 

5．IFind 资讯金融终端； 

6．评估人员现场勘查记录工作底稿。 

七、评估方法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无形资产》规定，执行无形资产评估业务，应当根

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收益法、市场法、成本

法三种基本方法的适用性，选择评估方法。 

无形资产评估中的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确定评

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由于在目前国内公开市场的公开资料中尚无法找到在相同

经济行为下的同类资产交易案例，因此不具备使用市场法的必要前提，本次评估不

适宜采用市场法。 

无形资产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

值的评估方法。采用该方法应当结合资产的历史经营情况、未来收益可预测情况、所

获取评估资料的充分性，恰当考虑收益法的适用性。被评估资产对应的经营资料齐备、

未来收益可预测，宜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无形资产评估中的成本法，是指以根据无形资产形成的全部投入，考虑无形资

产价值与成本的相关程度，包括合理的成本、利润和相关税费。本项目不适宜采用

成本法进行评估。 

因此，本项目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其中：P－无形资产评估价值 

r－折现率 

Ri－第 i 年的收入 

K－第 K 年的广告经营权分成率 

n－授权经营年限，30 年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本次评估程序实施过程介绍如下： 

𝐏 = 
𝑹𝒊 × 𝑲

（𝟏+ 𝐫）
𝒊

𝐧

𝐢=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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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资产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受理资产评估业务前，公司业务负责人与委托人进行交流，了解并明确资产

评估业务基本事项，包括被评估单位以及委托人以外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评估目的、价值类型、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评估基准日、资产评估报告使用范围、

资产评估报告提交期限及方式、评估服务费及支付方式、委托人与资产评估机构及

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工作配合和协助等需要明确的重要事项。 

（二）订立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公司对专业能力、独立性和业务风险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后，于 2018 年 5 月

10 日与委托人签订《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明确双方各自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正式

受理该项资产评估业务。 

（三）编制资产评估计划 

评估计划是明确评估技术思路，合理安排人员、突出项目重点、防止出现评估

疏漏的保证。根据本项目的具体情况，制定了资产评估操作方案和计划，拟定收集

资料提纲。根据评估计划和评估方案，组建评估小组成员，执行本次评估任务。 

（四）进行评估现场调查 

在企业申报并全面自查的基础上，评估人员对纳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进行了核

实。核实资产包括无形资产的取得方式和证明文件，核实内容主要为核实可使用用

的媒体资源数量、使用状态及其他影响评估作价的重要因素，主要步骤如下： 

1．指导被评估单位填表和准备应提供的评估资料。评估人员指导被评估单位

的财务与资产管理人员在自行资产清查的基础上，按要求填写“资产评估申报表”，

同时收集准备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和反映性能、状态、经济技术指标等情况的文件

资料等。 

2．审查和完善被评估单位填报的资产评估申报表。评估人员通过查阅有关资

料，了解纳入评估范围的具体资产的详细状况，然后仔细审查各类“资产评估申报表”，

检查有无填项不全、错填、资产项目不明确等情况，并根据经验及掌握的有关资料，

检查“资产评估申报表”有无漏项等，同时反馈给被评估单位对“资产评估申报表”进

行完善。要求委托人或者被评估单位对其提供的评估明细表及相关证明材料以签字、

盖章或者其他方式进行确认； 

3．资产评估师和评估专业人员通过询问、函证、核对、监盘、勘查、检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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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行现场调查，获取评估业务需要的基础资料，了解评估对象现状，关注评估

对象法律权属； 

4．根据客观环境和资产的重要程度采用资料核实，相关人员访谈或抽样等方

式进行调查。对企业做出的未来经营预测，评估人员进行合理性复核，对发现的明

显不合理的预测事项，提请企业即时对经营预测做出合理调整。 

（五）收集整理评估资料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根据资产评估业务具体情况收集资产评估业务需要的

资料。包括：委托人或者其他相关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等资料；

从政府部门、各类专业机构以及市场等渠道获取的其他资料。如与交易案例相关的

交易报告书、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行业

统计数据、上市公司公告、研究机构的行业研究报告等。并对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

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和编制资产评估报告的依据。 

（六）评定估算形成结论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

析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选择评估方法。针对

各类资产的具体情况，根据选用的评估方法，选取相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

算和判断，形成测算结果。项目负责人对形成的测算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形成评估

结论，编制初步资产评估报告。 

（七）编制出具评估报告 

根据公司资产评估业务流程管理办法规定，对初步资产评估报告进行内部审核。

项目负责人在内部审核完成后，根据审核意见修改资产评估报告，形成评估报告征

求意见稿。在不影响对评估结论进行独立判断的前提下，与委托人就资产评估报告

有关内容进行沟通，根据委托人反馈意见进行合理修改后形成资产评估报告正式稿

并向委托人提交。 

九、评估假设 

本评估结论是根据下述假设及限定条件下得出的：  

1、本评估结论仅为此次评估目的服务，未考虑其他交易方式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此次评估价值是主要基于成都传媒集团现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成都公交传媒有限

公司签署的《委托经营合同》所约定的经营管理费收益，仅是基于这一经营方式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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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贡献的价值，未考虑经营方式变化和使用范围扩大后可能增加的收益；  

2、本次列报评估的无形资产的产权于评估基准日归属成都传媒集团现代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属本项目的无形资产产权持有者。假设无任何纠纷或法律诉讼行为，并

能按《委托经营合同》所约定的条款完全顺利履行。  

3、无形资产许可实施企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继续存在，并按预定的经营目标和

规模持续发展，按协议约定缴纳委托管理费，无形资产委托经营管理保持有效；  

4、委托方提供的有关法律性文件及会计核算及报表资料是真实的、合法的；  

5、 本次评估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它不可

抗力的影响。 

十、评估结论 

我们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评估准则，本着独立、公正、

客观的原则，履行了资产评估法定的和必要的程序，采用收益法（收入分成法）对政

府无偿划入成都传媒集团现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成都市公交广告经营权（30 年经

营年限）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对象在 2018 年 3 月 31 日这一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

值为 38,917.39 万元，大写叁亿捌仟玖佰壹拾柒万叁仟玖佰元整。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能力所

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 

（一）权属等主要资料不完整或者存在瑕疵的情形 

无 

（二）未决事项、法律纠纷等不确定因素 

1. 本评估结果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下，根据公开市场原则确定的现行

价格，没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

价格等对评估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

他不可抗力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当前述条件以及评估中遵循的持续经营原则等发生变

化时，评估结果一般会失效。 

2. 在执行本次评估程序过程中，评估专业人员对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进行

必要的核查验证，但并不表示评估专业人员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进行了确认或发表了

意见。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资产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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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确认或者发表意见超出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的执业范围。资产评

估专业人员不得对资产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提供保证。 

（三）评估程序受限事项 

无 

（四）被评估单位抵押担保事项 

无 

（五）重要的利用专家工作及相关报告情况 

无 

（六）重大期后事项 

无 

本次评估未考虑上述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注意以上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产生的影响。 

十二、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使用范围 

1．本资产评估报告经承办该项业务的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或资产评估师）签名

并加盖资产评估机构印章后方可正式使用； 

2．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2018 年 3 月 31 日 至 2019 年 3

月 30 日 ）。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在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内使用

资产评估报告。 

3．未经委托人书面许可，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得将资产评估

报告的内容向第三方提供或者公开，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4．未征得资产评估机构同意，资产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

于公开媒体，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评

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

承担责任。 

（三）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

告的使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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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

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按本报告所载明的评估目的使用时，应关注上述报告使用限制

事项。 

十三、资产评估报告日 

本资产评估报告日为 2018 年 5 月 11 日 ，是资产评估师和评估专业人员形成评

估结论的日期 。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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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附件 

 

附件一：与评估目的相对应的经济行为文件； 

附件二：委托方和被评估单位营业执照； 

附件三：评估对象涉及的主要权属证明资料； 

附件四：委托方和其他相关当事人的承诺函； 

附件五：签名资产评估师的承诺函； 

附件六：资产评估机构备案文件或者资格证明文件； 

附件七：资产评估机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附件八：负责该评估业务的资产评估师资格证明文件； 

 

 

 

 

 


